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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94(a) 

社会发展，包括有关世界社会状况和有关 

青年、老龄、残疾人和家庭的问题 

 

安道尔、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比利时、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佛得角、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克罗地亚、捷

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斐济、法国、

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

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摩纳哥、蒙古、荷兰、尼加拉瓜、挪威、秘鲁、

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东帝汶、突尼斯、土耳其、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委内瑞拉：订正决议草案 

 

  有关青年的政策和方案：《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十周年 
 
 

 大会， 

 回顾其 1995 年 12 月 14 日第 50/81 号决议，其中通过了列为附件的《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 

 又回顾其 2003 年 12 月 22 日第 58/133 号决议，其中特别建议 2005 年在大

会第六十届会议时专门举行两次全体会议，审查青年情况和《世界行动纲领》通

过十年后执行工作取得的成就， 

 确认在推动和执行《世界行动纲领》方面，以及在评价执行《世界行动纲领》

取得的进展和遭遇的困难方面，青年人和青年组织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

级充分有效的参与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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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决定在其第六十届会议上第三委员会就题为“社会发展，包括有关世界

社会状况和有关青年、老龄、残疾人和家庭的问题”的议程项目进行一般性辩论

期间举行两次大会全体会议，专门评价《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

的执行进展情况； 

 2. 又决定在全体会议前举行主题为“青年：使承诺落到实处”的非正式交

互式圆桌讨论，讨论将向会员国、观察员、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非政府青年组织

开放供参加； 

 3. 还决定一个会员国的一名青年代表将在全体会议开始时向大会口头介

绍非正式圆桌讨论概况； 

 4. 促请会员国考虑此次派青年代表在全体会议上以及在上述圆桌讨论中

发言，并铭记性别均衡的原则； 

 5. 请秘书长协助获认可参加 1998 年主管青年事务部长世界会议的非政府

组织以及既不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也没有获认可参加世界会议、但对

此次活动有兴趣的非政府组织进出联合国总部，使它们能够参加《世界青年行动

纲领》十周年活动； 

 6. 促请联合国有关实体考虑到必须确保按公平的地域分配原则让非政府

青年组织参加《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十周年活动，帮助缺乏资源的非政府组织、

尤其是来自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的非政府组

织参加十周年活动； 

 7. 请秘书长向非政府青年组织广为宣传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十周年活

动有关的一切现有信息； 

 8.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不断地努力争取青年组织和青年人为目前正

按大会第 58/133 号决议第 14 段要求进行的《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

领》审查工作提供投入，并请秘书长提供一份关于青年组织的投入的概览，作为

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交的报告的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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